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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里加纲要

　　2016年11月5日，第五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在拉脱维亚里加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拉脱维亚共和国总理马里斯·库钦斯基斯、阿尔巴尼亚共和国总理埃迪·拉马、波

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部长会议主席戴尼斯·兹维兹迪奇、保加利亚共和国总理博伊科·鲍里索夫、克罗

地亚共和国总理安德烈·普连科维奇、捷克共和国总理博胡斯拉夫·索博特卡、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理塔

维·罗伊瓦斯、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立陶宛共和国总理阿尔吉尔达斯·布特克维丘斯、马其顿

共和国总理埃米尔·迪米特里耶夫、波兰共和国总理贝娅塔·希德沃、罗马尼亚总理达奇安·乔洛什、

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理亚历山大·武契奇、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理罗伯特·菲佐、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总理米

罗·采拉尔、黑山副总理兼信息社会和电信部部长武伊察·拉佐维奇出席会晤。出席会晤的领导人对拉

脱维亚作为主办国为会晤成功所作努力表示赞赏和感谢。奥地利、白俄罗斯、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欧盟、希腊、瑞士等应邀派代表作为观察员与会。

　　与会各方回顾了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以下简称“16+1合作”）自2012年启动以来取得的

积极进展和良好成果，积极评价《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中期规划》以及《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

苏州纲要》落实情况（见附件）。

　　与会各方认识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提升了17国之间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具有旺盛活力，

已进入成熟期和收获期。各方重申愿意构建持久务实高效的“16+1合作”，打造开放包容、互利共

赢的伙伴关系，通过中欧互联互通平台等渠道对接“16+1合作”和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为此，与会各方围绕“互联、创新、相融、共济”主题，共同制定和发表《中国－中东欧国家

合作里加纲要》，表示将根据各自国家法律法规，欧盟成员国将根据欧盟相关法律法规，予以认真

执行，以进一步巩固既有合作，不断开辟合作新领域。

　　一、支持匈牙利承办2017年第六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

　　二、赞赏《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中期规划》对“16+1合作”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愿继续结合

自身特点、需求和优先方向，持续加以落实。

　　三、2017年分别在中国和匈牙利举办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国家协调员会议。

　　四、贸易投资

　　（一）鼓励并支持欧盟与中国在商签高水平、全面的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方面取得进展，相信该

协定将有力推动中国－中东欧国家投资合作，并为双方企业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提供市场准入。

　　（二）2017年6月在中国宁波中国国际日用消费品博览会期间举办中国－中东欧国家投资贸易

博览会。

　　（三）2017年在捷克举办中国投资论坛。



　　（四）认识到中小企业对促进贸易投资合作的重要性，愿支持中国－中东欧国家中小企业加强

合作交流，探讨成立16+1中小企业联合会的可能性。欢迎中东欧16国企业参加2017年中国国际中

小企业博览会。

　　（五）欢迎通过电商平台进一步促进贸易发展，鼓励各国企业通过电子商务促进各自优质特色

产品进出口。

　　五、互联互通

　　（一）与会各方认为，欧亚大陆互联互通具有丰富内涵和重要影响，重申支持中欧互联互通平

台取得的进展。认识到有必要并愿共同努力对接“一带一路”倡议和泛欧交通网络等欧盟有关倡

议。

　　（二）强调各方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框架下开展交通物流领域合作的重要性，并注意到所

取得的进展。欢迎在交通物流领域促进信息共享，加强双边和多边合作，进一步推进亚欧大陆交通

走廊一体化。

　　（三）支持促进亚欧之间运输通道建设，推进中欧班列发展建设，促进货物双向流动。支持根

据各国和欧盟的能力在中东欧国家和整个亚欧大陆桥沿线设立多种模式的物流中心，优化国际供应

链和交通走廊通关安排。

　　（四）赞赏塞尔维亚牵头组建的中国－中东欧国家交通基础设施合作联合会取得积极进展，欢

迎中国和中东欧国家有关机构、企业和组织自愿参加。

　　（五）欢迎拉脱维亚在里加成立中国－中东欧国家物流合作联合会秘书处，创建虚拟信息平

台，支持秘书处发挥牵头协调促进作用，推动物流合作。

　　（六）支持深化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在运输航空和通用航空领域合作，赞赏上海－布拉格、成都

－布拉格、北京－华沙开通直航，欢迎双方航空企业在中国与中东欧16国之间开通更多航线。探讨

在捷克举办中国－中东欧国家民用航空论坛。

　　（七）支持在“16+1合作”框架下对巴尔－贝尔格莱德铁路进行升级改造，促进高速铁路网络

发展，提升巴尔港与中东欧现代铁路网络互联水平。

　　（八）2017年在中东欧国家召开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交通部长会议。

　　（九）中国、匈牙利、塞尔维亚、马其顿四国海关将于2017年在塞尔维亚举行第三次中欧陆海

快线海关通关便利化工作组会议。与会各方赞赏波兰参与安全智能贸易航线试点计划第三阶段合

作，鼓励更多符合条件的中东欧国家根据“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的目标和原则，参与

“安智贸”及其他中欧海关合作战略框架下的合作项目。

　　（十）2017年5月，在匈牙利举行中匈塞交通基础设施合作联合工作组第六次会议。

　　六、产能、产业及科技合作



　　（一）欢迎并支持中国与波罗的海、亚得里亚海、黑海地区中东欧国家开展“三海港区合

作”，在波兰设立中国－中东欧国家海事秘书处，推动三海重点港口合作，支持临港产业园区建

设，鼓励开展港区相关铁路、公路、航道、物流中心等基础设施合作。

　　（二）支持罗马尼亚牵头组建中国－中东欧国家能源项目对话合作中心，欢迎中国和中东欧国

家相关机构、企业、组织等根据自愿原则参与中心建设，支持中心推动能源领域合作。2017年第一

季度将在布加勒斯特举办首届16+1能源博览会。

　　（三）2017年在中东欧国家召开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创新合作大会。

　　（四）支持设在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发的中国－中东欧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的发展。

　　（五）支持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环保部门在“16+1合作”框架下加强交流，探讨开展三方合作。

　　七、金融合作

　　（一）支持中东欧国家金融机构和企业根据自愿原则参与中国－中东欧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发起

的投资基金，共同推动中国－中东欧互联互通及相关产业合作。

　　（二）鼓励中资银行在中东欧国家开展业务，鼓励中东欧国家银行来华开展业务，支持金融监

管部门之间加强交流与合作。

　　（三）鼓励包括丝路基金在内的中方金融机构积极拓展在中东欧地区的投资与合作，为中国－

中东欧国家合作提供金融支持。

　　（四）支持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在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框架下加强务实合作，包括与其他国家、地

区的三方合作。

　　（五）2017年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二期）完成设立并投入运营。

　　（六）探讨成立中国－中东欧国家银联体，欢迎中东欧国家机构自愿参加。

　　八、农林合作

　　（一）2017年在斯洛文尼亚召开第12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农业经贸合作论坛及中国－中东欧国

家农业合作促进联合会顾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进一步加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农业经贸合作。

　　（二）中方欢迎中东欧国家派团参加2017年下半年在中国举办的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

会。

　　（三）中方将继续在全国农业展览馆内设置中东欧国家精品葡萄酒和其他酒类展区，并免费提

供场地。欢迎2017年4月在波黑莫斯塔尔经贸博览会期间举办16+1农产品和葡萄酒博览会。

　　（四）认识到农业投资合作将有利于促进中国与中东欧各国农业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支持中

国和中东欧国家开展更多农产品贸易促进活动，包括参加国际性农业博览会、加强农产品市场准入

方面的信息交流等。



　　（五）鼓励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继续为签署输华动物和动物源性产品及植物和植物源性产品检验

检疫相关议定书而努力。

　　（六）赞赏斯洛文尼亚牵头组建中国－中东欧国家林业合作协调机制。支持落实《中国－中东

欧国家林业合作协调机制行动计划》，进一步加强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在森林可持续和多功能经营、

林业科研教育、木材加工和林产品贸易领域的合作。支持定期举行中国－中东欧国家高级别林业合

作会议。

　　（七）欢迎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签署加强水资源管理和农业灌溉合作相关协议，深化涉水多双边

交流与合作。

　　九、人文交流

　　（一）举办2017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媒体年。在此框架下，加强媒体交流，举行媒体合作论

坛；组织中国和中东欧国家记者互访；鼓励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媒体在对方国家制作宣传片、纪录片

等多媒体产品，并探讨联合制片。

　　（二）2017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秘书处继续邀请中东欧国家高级别官员代表团访华。

　　（三）2017年在中东欧国家举办第五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教育政策对话和中国－中东欧国家高

校联合会第四次会议。

　　（四）2017年在中国召开第三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合作论坛。

　　（五）2017年在中国举办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季。

　　（六）2017年在中国举办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创意产业论坛。

　　（七）2017年在中国举办第三届中国－中东欧国家舞蹈夏令营。

　　（八）支持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开展文学作品互译出版合作项目。

　　（九）鼓励和支持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开展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联合考古、展览交流、人

员培训等合作项目。

　　（十）2017年在中国举办第四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高级别智库研讨会。

　　（十一）2017年在塞尔维亚举行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遗产论坛。

　　（十二）认识到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旅游合作的重要性，支持通过分享旅游业经验、鼓励游

客赴对方国家旅游、开发地区旅游产品等方式加强该领域跨国合作。支持中国和中东欧国家采取更

多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化。

　　（十三）2017年在波黑萨拉热窝举办第四次中国－中东欧旅游合作高级别会议。

　　（十四）支持加强青年交流和青年互访活动。2017年在罗马尼亚举行第三届中国与中东欧青年

政治家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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